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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下的监护与意定监护

主持人:

?日， 一则老人将价值 300 万元的房产赠与水果摊主的消

息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热议， 也将 “监护” “意定监护” 这些

法律概念推进了人们的视野。

那么， 什么是监护与意定监护？ 意定监护在实践层面又应

该怎样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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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南都市报》报?，九江

的一名 88 岁独居老太太， 在深
思熟虑中将自己的意定监护公证

办成了当地乃至全省公证的 “经

典案例”。

“老人当年在办理公证时已

是 86 岁高龄，可是她思路清晰，

对自己意定监护的人选和条件有

成熟想法。”九江市公证协会副会

长、 赣北公证处公证员徐旭告诉
记者，2018 年，长期居住在国外

的 86 岁老人李女士因晚年丧偶

且未生育子女， 决定独自回国养
老。

回到九江后， 独居的李女士
为免生意外， 希望通过公证处办

理意定监护， 将亲侄子小李指定

为自己的监护人。

“按照老人意愿，她侄子可以

在姑姑罹患癌症晚期等重大疾病
时有‘签字权’。 ”徐旭说，老人指

定监护人的初衷， 就是希望自己

在罹患重病并丧失意识的情况

下，可以让自己“信得过”的监护

人让她得到及时救治、免遭痛楚。

经过与公证员的反复沟通，

胸有成竹的李老太太终于将自己
的想法“照进现实”，通过制订限

制性条件为自己将来的医疗救治

加上了 3 ?“保险阀”：

一是约定意定监护公证的生

效时间， 必须是在自己因罹患癌
症等重症并且“神志不清”后；

二是规定了启动监护程序的

前提，必须由九江市当地“三甲”

医院出具其身体“失智”的医疗证

明；

三是指定了另外一名无利害

关系的远房亲友作为监护期间的

“监督人”，由他来确保自己在“失
智” 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有效而适

度的治疗。

2018 年 12 月，赣北公证处

公证员徐旭为李女士及侄子小

李、远房亲友等 3 人依法制作了
《意定监护协议》。

按照协议要求， 必须是在李

女士因癌症等重病导致 “失智”，

并由“三甲”医院出具相关证明，

且经赣北公证处审核属实、 出具
《监护资格确认公证书》后，小李

的监护资格方才生效。

“两年过去了，老人家身体健
康、精神状态很不错。 ”徐旭告诉

记者， 公证处多次对李女士进行
“回访”，以让老人无后顾之忧，权

益得到最大保障。

“老年人有权利在监护人的
协助下，获得人身、财产及其他合

法权益的管理和保护， 尽自己所
能参与社会生活， 最大限度地延

长社会属性和社会生命。 ”

南昌市大成公证处副主任沈
楚锋表示，意定监护公证的实施，

让老年人得以排除“法定监护人”

对个人事务的干预， 最大程度尊

重了老年人自主意愿， 帮助老人

在年老体弱时仍然可以受到人身
和财产监护，获得法律保障。

南昌退休老教师让好友成为自己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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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监护， 是指对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人身 、 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

益， 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

从监护权的来源来看， 监护分

为法定与意定两种， 前者基于法律

的规定直接取得监护权， 后者则是

根据被监护人的意思， 由被监护人

预先指定。

对于监护问题， 《民法典》 有

专门的一节加以规定。

《民法典》 规定： 父母是未成

年子女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

没有监护能力的， 由下列有监护能

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二 ） 兄 、

姐； （三）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未成年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由下列有监护

能 力 的 人 按 顺 序 担 任 监 护 人 ：

（一 ） 配偶 ； （二 ） 父母 、 子女 ；

（三） 其他近亲属； （四） 其他愿意

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

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

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这些都属于法定监护。

那么 ， 监护人主要有哪些职责

呢？

《民法典》 规定： 监护人的职责

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为

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

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

责， 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

定时， 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

力状况， 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

意愿， 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

律行为。 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

的事务， 监护人不得干涉。

监护分法定与意定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保护被监护人的

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意定监护必须是书面形式

李晓茂： 根据 《民法典 》 的

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亲属 、 其他

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事先协商， 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

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该监护

人履行监护职责。

这就属于 “意定监护”， 它最

早规定于 2017 年 10 ? 1 ?实施

的 《民法总则》 中。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也规

定：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

年人， 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

自己关系密切， 愿意承担监护责

任的个人， 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

的意定监护人。 监护人在老年人

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 依法承担监护责任 。 老年人

未事先确定监护人的 ， 其丧失或

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 依

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从实践层面来看 ， “意定监

护” 的关键在于：

首先 ， 确定自己监护人时 ，

当事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

其次 ， 必须以书面形式确定

自己的监护人。

为了加强意定监护的效力 ，

最大程度确保当事人具有民事行

为能力以及书面形式的规范 ， 实

践中往往采取公证的形式来确定

意定监护。

同时法律也规定，监护权是可

以依法剥夺的。 《民法典》规定：监

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

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

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

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一）实

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

行为；（二）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

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

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

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

的其他行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

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潘轶： 由于基于法律规定可以

担任监护人的可能有不止一人， 因

此 《民法典》 规定， 依法具有监护

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

人。 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尊重被监

护人的真实意愿。

但是如果协议不成， 最终还是

需要由相关机构或者司法机关来作

出裁断。 对此 《民法典》 规定， 对

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 由被监护

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 有关

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

护人。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民政

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

的真实意愿，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

定监护人。

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指定监护人

前， 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

的， 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 村民委员会、 法律规定的有关组

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监护人被指定后 ， 不得擅自变

更； 擅自变更的， 不免除被指定的监

护人的责任。

监护争议可以起诉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有关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

护人。


